
扣款交税，包括滞纳金。

四、严格结算纪律，把“双清”工作落到实

处。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在“双清”工作衔接方面

存在着一些分歧。由于受当前销售不畅、库存激

增、效益下降以及银行头寸不足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资金供应十分紧张，特别是企业资金严重

短缺。在这种背景下，资金的一进一出都涉及到

各方面的利益，如何正确分配资金，成为矛盾的

焦点。我们认为，解决资金分配问题的基本原则

应该是确保国家税收的首要地位。国务院曾在

1962 年明文规定了“税、贷、货、利”的扣款顺

序，尽管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银行实行企业化管理之后，这个顺序事

实上已经被打破，贷款与货款和利润处于同等

地位，但是，决不能以此为理由动摇国家税款的

首要地位。目前有的银行单位，采取拒收和延压

税票等手段，先行收贷收息，这种做法是错误

的，要予以纠正。我们应该严肃结算纪律，整顿

好商品交易秩序，确保国家税收的首要地位。为

使“双清”工作结合好，并真正落到实处，在清理

“三角债”过程中清理企业旧的欠税可以适当让

路，对企业收回货款中所含税款部分则必须依

法清交，避免发生新的欠税；在清理“三角债”告

一段落后，再对企业陈欠进行优先清缴，保证国

家利益不受侵蚀，其后，企业的余额货款才可用

作他途。

五、从大局出发，统筹兼顾，共度难关。目

前，经济形势虽然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销售

不畅、积压严重、效益下降、资金紧张的矛盾并

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无论银行、财政、企业等都

无力单独对付这一局面，因此，各部门和企业都

应从大局出发，精诚团结，相互支持，形成合力，

共度难关。我们认为，财政、银行、企业三者利益

紧密相关，不可各自为政，厚此薄彼，而应当统

筹兼顾，适当安排。建议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亲

自出面，组织协调，召开职能部门参加的联席会

议，共同研究，合理安排和分配资金，在搞活市

场、搞好企业的基础上，把清理“三角债”与清理

欠税两项工作做好，为全面疏通和理顺经济关

系作出贡献。

财务管理
谈闲置资产再配置

与增加财政收入

孟天林四川省国有资产管理局

据统计，目前四川省预算内国营企业闲置

资产 1 3.5亿元，占全省预算内国营企业总资产

的 3.3%，一年少创税利 2 亿元。更令人不安的

是，近年来闲置资产的增长超过了新增资产的

增长，1 990 年，四 川省预算内国营企业闲置资

产比上年增长 30% ，而同期新增资产为 13% ，

相差 17 个百分点。资产长期闲置，不但不会增

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贬值。因此，做好

闲置资产的再配置，让资产处于良好的营运之

中，对于优化资产配置，充分发挥存量资产的效

益，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

政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闲置资产再配置包括出售、出租、联营、入

股等一系列经济行为。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从

多方面努力。

一、要逐步建立计划指导下的闲置资产再

配置的市场机制。由于传统的管理体制和方法，

我国长期形成的资产产权部门所有、地区分割

的格局尚未改变。一方面，一些企业拥有大量的

闲置资产，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维修，日晒雨

淋，锈蚀损坏；另一方面，有些企业的技术改造、

设备更新又需要大量的资金。钱从哪里来？财

政无力安排或安排甚少，自有资金有限，银行贷

款受计划规模控制且利率较高，企业难以承受。

因此，要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方法，让资

产摆脱部门和行业分割控制，按照国家经济、产

业政策要求，由市场来调节资产的余缺，完成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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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资产的再配置，这是调控存量资产，优化资产

组合，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二、要对闲置资产再配置进行正确的政策

导向和管理监督。为调动企业闲置资产再配置

的积极性，通过闲置资产的再配置，达到优化资

产组合，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国家应该制定相

应的政策，支持、鼓励闲置资产的再配置，同时，

要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督。

闲置资产再配置所取得的收入，与企业出

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不同，它是

企业资产形态（或资产经营使用权）的转换，不

会影响社会总需求规模。因此，对于闲置资产出

租、入股、联营取得的收入，要允许企业按照国

家规定进行使用；在确定承包基数、上交利润、

比例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时，要充分考虑

这一因素。对于企业出售闲置资产的收入，经批

准，应准予免交能源交通建设基金、预算调节基

金，全额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或者由购买

方将款项上交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再拨给出售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设

备更新。

对闲置资产再配置要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

督。企业要定期向国有资产、财政、生产委员会

（经委）和主管部门报告闲置资产情况，并提出

闲置资产再配置的建议。有关部门要定期对企

业的资产营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企业的

闲置资产，应及时提出再配置意见。若企业超过

规定期限仍不办理闲置资产再配置，可从当年

起，征收企业闲置资产占用费，费率可按折旧率

和该企业资金利润率或同期银行利率确定，上

交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基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购置

新的产权。如果企业资产闲置 3 年以上者，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可以产权所有者的身份，会同有

关部门强行处置，并按一定比例收取再配置费。

对于闲置资产再配置的收入，企业只能用

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不准用于职工工资、福

利和奖金，也不准用于非生产性建设。违者，要

按违犯财政法规处理。

三、要创造闲置资产再配置的外部环境。闲

置资产再配置，必须创造一定的外部环境。

首先，要建立闲置资产再配置市场。闲置资

产的再配置是一种特定的流通。有了流通，必然

会产生市场。这种市场可以由国有资产管理、生

产委员会等部门指导下的县、市（地、州）组建的

资产经营公司（中心）的中介机构来建立和管

理。它以实现闲置资产再配置为宗旨，可适当收

取服务费，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二，要建立闲置资产再配置的信息网络。

有了市场，没有必要的信息网络，还是不能更大

规模和更大范围地实现闲置资产再配置。因此，

县、市（地、州）和省都要逐步建立闲置资产再配

置的信息网络。在起步阶段，可以定期通过简

报、报纸、电台和闲置资产发布会等形式，将各

企业闲置资产的名称、性能、数量、规格、型号、

成新率、报价等向社会公布。随着市场的完善和

信息网络的发展，将来还可以对全省范围内的

闲置资产进行电子计算机联网管理，真正形成

信息网络。在每一个信息网点，都可以通过电子

计算机终端及时、准确、详细地为客户提供闲置

资产信息，使闲置资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再配置，使资产经常处于优化组合和良好的营

运之中。

第三，要对再配置的闲置资产进行技术鉴

定。我们强调闲置资产再配置，是就总体而言

的。但是就单台（件）闲置资产的技术经济性能

而言，不是都能实现再配置的。因此，各级生产

委员会（经委）、质量监督和企业主管部门，要在

再配置之前，对闲置资产进行技术鉴定。凡是国

家明令淘汰的设备和低能高耗、已经丧失技术

经济性能的待报废的设备，不准重新流入市场。

第四，要对再配置的闲置资产进行价值评

估。由于市场和币值等因素，闲置资产的帐面净

值不一定能够反映其真实价格。因此，各级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要及时组织具备评估资格的评

估单位，对再配置的闲置资产进行评估。企业出

售、出租、入股、联营的资产，应以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确认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底价，以保证

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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